关于学生公寓用电安全补充说明 

各系：

为有效地保障学生公寓用电安全，根据学院《学生公寓管理规定》，公寓内禁止使用大功率用电器、发热器及其他有安全隐患的违规电器（以下简称违规电器），现将具体情况作如下说明：

1、公寓用电设备功率超过限定额度，或者系统自动识别为发热电器，将会自动断电。

2、因使用违规电器导致的停电，须学生本人（责任人）持学生证到寝教楼管理中心（行政楼401室）进行登记（注明停电具体原因），填写《学生公寓送电申请单》，经同意后到卡务中心（2号公寓楼东侧）申请送电。  
3、违规电器主要包含：(1)暖手宝、吹风机、暖鞋器、电热毯、热水器、电暖器等；(2)部分劣质的风扇、插座、充电器、音响等；(3)其他造成断电的违规电器。

4、公寓内违规用电情况将在学生工作部存档备案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学年学院评优评先、奖助学金参评资格。 

5、本《说明》2015年11月16日开始执行，请各位同学严格遵守《学生公寓管理规定》，不使用违规电器，安全用电。 

 学生工作部  后勤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1月10日

